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宁商终字第48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卫斌，男，汉族，1962年10月15日生。

委托代理人陈学联，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涛，男，汉族，1965年4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浩，南京知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通华芯微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玄武大

道699-8号徐庄软件园1幢8210。

法定代表人姜涛，南京通华芯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陈卫斌因与被上诉人姜涛、南京通华芯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通华芯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1

）玄商初字第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

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涛在一审中诉称，通华芯公司的股东原为姜涛和陈卫斌，持股比例分别

为51%和49%。2007年2月，姜涛和陈卫斌达成一致，陈卫斌将其持有的通华芯公

司49%的股权转让给姜涛，姜涛应付股权转让款150万元。同年8月，姜涛向陈卫

斌支付了上述股权转让费，但通华芯公司始终未能履行工商登记变更义务。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

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办理变更登

记。"现请求判令通华芯公司履行工商登记变更义务。

通华芯公司在一审中辩称，我公司同意姜涛的诉讼请求。之前我司曾持姜

涛和陈卫斌的股权转让协议前往工商部门办理相关变更登记，但工商部门认为

有关股东事项的变更需股东本人到场，由于陈卫斌拒绝到场，该变更登记无法

办理。

陈卫斌在一审中辩称，一、姜涛、陈卫斌于2007年2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其背景是姜涛乘陈卫斌生活难以为继之机，迫使陈卫斌同意转让条件。二、姜

涛确实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但其中有30余万元是通华芯公司支付给陈卫斌

妹妹的款项，陈卫斌在代收转交过程中出具了相应收条。另外股权转让协议中

所称的陈卫斌向通华芯公司借款38.8万元，实际该款是陈卫斌向其他人所借款



项，姜涛同意该款由通华芯公司来偿还，陈卫斌并未实际取得该借款。三、其

后姜涛又表示希望让陈卫斌继续留在通华芯公司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原转让协议双方已解除作废，陈卫斌仍是通华芯公司股东，已支付款项作为

几年来对陈卫斌的分红，未支付款不再支付。现通华芯公司的价值越来越大，

姜涛的诉讼目的是为了剥夺第三人对通华芯公司的股权。因此，请求法院驳回

姜涛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通华芯公司系2005年3月16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根

据工商注册资料记载，通华芯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公司股东为姜涛和陈卫

斌，股东出资额分别为255万元和245万元，其中货币出资为73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14.6%，其它（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折价427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8

5.4%。

2007年2月1日，姜涛与陈卫斌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1、陈

卫斌将其在通华芯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姜涛。2、陈卫斌离开通华芯公司。3、

陈卫斌不得做开关电源芯片，并申请与之相关的专利。4、姜涛给陈卫斌150万

元，分2007年2-5月每月给10万元，2007年6月给110万元。5、在陈卫斌离开时

，必须将多年研发的所有开关电源资料移交，不得隐瞒。6、陈卫斌（或通过第

三方）从事开关电源芯片的开发，则通华芯公司保留追诉的权利，追究所得。7

、原陈卫斌在通华芯公司所借38.8万元亦作为陈卫斌离开通华芯公司的遣散费

（不在150万元之列）。8、在2007年7月之前，如通华芯公司破产，陈卫斌有优

先购买权。

2007年8月3日，陈卫斌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下方书写了"款项已全收到。陈

卫斌2007.8.3"的内容。因陈卫斌对上述书写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进

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委托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东南鉴定中心）

对上述书写内容是否系陈卫斌书写进行司法鉴定。东南鉴定中心出具东南司法

鉴定中心（2011）文鉴字第4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对检验过程表述内

容为：将送检股份转让协议书上的检材字迹与送检的样本字迹进行比较发现，

两者在书写水平、字体字形等一般特征方面相符，且在字迹的连笔趋势、搭配

比例以及运笔动作等细节特征上存在较多的符合。如"陈"字的连笔特征相同，"

斌"字的搭配比例特征相同等。意见书进一步分析认为：送检股份转让协议书上

的检材字迹与送检的样本字迹之间笔迹特征的符合点数量较多、质量较高，其

总和基本反映了相同的书写习惯。笔迹真伪鉴定中，用以比对的样本极为重要



，鉴定意见是依据检验时的样本作出的。最终鉴定意见为：据现有鉴定材料，

送检落款标称日期为"2007.2.1"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上落款处手写字迹"款项已全

收到。陈卫斌"是陈卫斌书写。

一审庭审中，陈卫斌对该份司法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认为鉴定书表述的分

析意见（非确定性）与结论（确定性）存在矛盾（根据笔迹鉴定规范第3部份3.

3.3内容：检材与样本字迹符合特征占多数，符合特征质量明显高于差异特征的

质量，符合特征总和基本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应属于非确定性结论），

鉴定过程缺乏数据支持，是鉴定人主观臆断；且之前存在姜涛模仿陈卫斌签名

的事实，股份转让协议书不能证明姜涛已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鉴定人宋涌法

出庭接受本案当事人质询时陈述：进行比对时，共划分12个笔划，一个笔划中

量化了十个特征，12个笔划共120个特征，除了"斌"字的收尾一点存在差异外，

其他119个特征均相同，应当属于确定性结论范畴。

一审另查明，鉴定所依据的SF／ZJD0201002-2010《笔迹鉴定规范》第3部

份3为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3.1确定性结论，3.1.1肯定同一a）检材与

样本字迹存在足够数量的符合特征，且符合特征总和的价值充分反映了同一人

的书写习惯；b）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本质的差异特征；c）检材与样本字迹发

生变化的笔迹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该种结论是笔迹鉴定中明确的认定结论

，通常表述为"检材字迹……是某人所写"。

一审审理中，本案当事人对姜涛是否全额给付陈卫斌股权转让款存在争议

，姜涛陈述，自2007年2月至8月间，共支付给陈卫斌股权转让款164万元，比合

同约定的转让款多付了14万元，具体付款明细及相应证据如下：

1、2月28日、3月1日分别付8.5万元、1.34万元、0.16万元，合计付10万元

。证据为陈卫斌于2007年3月5日书写的收条，收条内容为："已收到姜涛2007年

2月到期的10万元人民币，其中8.5万采用支票，1.5万直接打入陈卫斌浦发卡中

"。

2、4月2日付10万元。证据为陈卫斌2007年4月2日出具的收条，内容为：今

收到姜涛13.3万元还款，其中3.3成元为买测试机还款，10万元为股份转让款。

3、4月30日以本票和现金方式分别付款7万元和2.84万元，5月1日从通华芯

公司汇入陈卫斌的银行卡1600元，合计10万元。

4、5月17日以本票方式给付16万元。证据为金额为16万元的本票申请书，

时间为5月17日，付款人为薛群，收款人为陈卫斌。



5、6月26日以中国银行的本票给付8万元。

6、7月13日以交通银行的本票分别给付6万元和8万元。证据为①7月13日的

交通银行南京城中支行的取款凭条，户名为姜涛，金额为6万元；②交通银行南

京城中支行7月13日的本票业务申请书和本票手续费单据，申请人为姜涛，收款

人为陈卫斌，金额为6万元。

7、7月19日以现金存入陈卫斌在浦发银行卡方式给付50万元。证据为2007

年7月19日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城东支行的业务回单，帐户类型为卡，

户名为陈卫斌，交易金额为50万元。

8、7月26日以本票方式给付10万元。

9、8月3日通过交通银行卡转帐方式给付陈卫斌36万元。

陈卫斌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收条系陈卫斌所写，但仅有2007年4月2日的

收条所载明的款项是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对银行单据的真实性未提异议，但

认为上述银行单据部分不能证明支付股权转让款。陈卫斌同时认为其仅收到100

万多一点的款项，其中还有约三、四十万元系偿还通华芯公司时从陈卫斌亲戚

处所借款项的利息和本金。

陈卫斌为证明其仍是通华芯公司股东，提供了以下证据：

1、通华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包括2005年公司成立时的公司章程、同意

公司注册地址和经营范围变更的股东会决议、2007年11月1日签署的公司章程、

2008年5月20日股东会关于公司地址和注册资本货币资产变更的股东会决议、20

08年5月20日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地址变更的决议、2008年年检报告等。陈卫斌

陈述，2007年11月文件中所签"陈卫斌"系其本人所写，上述文件中陈卫斌的签

名表明其仍是通华芯公司股东。

2、南京市政府关于表彰2009年度南京市科技进步奖获将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其中通华芯公司有项目获得一等奖，主要完成人为陈卫斌、姜涛。以证明200

8年至2009年度，陈卫斌作为奖项的完成人，仍在通华芯公司任职，也表明涉案

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解除。

3、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姜涛诉陈卫斌、通华芯公司股权转让款纠

纷过程中的开庭笔录。姜涛在笔录中陈述："公司向陈卫斌妹妹借钱，有10%利

息，已经还清了"。证明姜涛曾向陈卫斌的妹妹借过款，本案姜涛主张的向陈卫

斌的还款中包括上述借款本息。



姜涛对陈卫斌提供的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工商登记资料中部

分陈卫斌的签名时间发生在其离开公司之后，并不表明姜涛仍认可其公司股东

身份，而是因为通华芯公司变更工商登记资料需要陈卫斌签名，但其不予配合

，为公司经营发展所需，才在部分资料中模仿了陈卫斌的签名；对表彰决定认

为与本案无关，表彰的项目是陈卫斌离开通华芯公司前就已完成，之后才对该

项目进行了申报；对鼓楼区人民法院的开庭笔录，认为陈卫斌在该笔录中已认

可收到股权转让款。

姜涛、陈卫斌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

。

姜涛和陈卫斌系通华芯公司的股东。2007年2月1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

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有关股权转让的内容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关于陈卫斌辩称

该协议是姜涛乘其生活困难之机，迫使其签订的意见，对此，原审法院认为，

一方以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属于可变更和可撤销合同，现陈卫斌并未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

年内行使撤销权，撤销权已消灭。其次，陈卫斌在本案审理中，也未能提供证

据证明其所称的合同签订背景，即合同签订时其正处于的危难处境。因此，对

陈卫斌的该项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姜涛依法继受取得陈卫斌持有的通华芯公司49%的股

权，通华芯公司有义务将姜涛取得的该部分股权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并办理公

司登记机关登记，故对原告姜涛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陈卫斌

辩称姜涛未能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意见。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涉案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姜涛应于2007年6月前给付陈卫斌股权转让款150万元，本案

证明姜涛给付全部转让款的主要证据系股权转让协议下方书写的"款项已全收到

陈卫斌2007.8.3"内容。该书写内容经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认系陈卫

斌书写。现陈卫斌对司法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认为分析意见与结论存在矛盾，

但根据SF／ZJD0201002-2010《笔迹鉴定规范》规定，在检材与样本字迹存在足

够数量的符合特征，且符合特征总和的价值充分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或

者检材与样本字迹没有本质的差异特征的情况下，可作出确定性结论。根据鉴

定人出庭陈述内容看，其在鉴定过程中，对检材与样本中所取的120个特征，共



有119个特征相同，符合《笔迹鉴定规范》对确定性结论判断标准，因此原审法

院对陈卫斌所提异议不予采信，对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

予以采信。其次，姜涛提供的部分给付股权转让款的凭证，可以反映姜涛在股

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陆续向陈卫斌支付转让款，陈卫斌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开庭时亦陈述曾陆续收到姜涛支付的100余万元，虽然姜涛未能提供全部的150

万元转让款的给付凭据，但结合陈卫斌于2007年8月3日所写的款项已全收到内

容，足以证明姜涛已向陈卫斌支付了全部150万元股权转让款。

陈卫斌还辩称双方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协商解除作废，姜涛已付款项作为

通华芯公司对陈卫斌分红，不需再退还意见，并提供了通华芯公司的工商登记

资料和南京市政府的表彰决定。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表彰决定内容所反映的

是科研项目的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并不涉及项目完成单位的内部股权问题

，该证据与陈卫斌主张的待证事实间没有关联性；而通华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

料，虽然反映2007年11月之后，通华芯公司在办理企业注册地址变更、增加经

营范围过程中，陈卫斌仍以公司股东名义在相关文件上签名，但该证据不能证

明姜涛承诺将已给付的股权转让款作为通华芯公司对陈卫斌的分红，由于双方

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履行完毕，陈卫斌依据转让合同取得了转让款。通华芯公

司为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由陈卫斌在股东会决议、章程等文件上签名的行

为，不足以证明双方解除2007年2月的股权转让协议。故原审法院对陈卫斌的该

项辩解意见不予采信。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通华芯公司于

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陈卫斌名下49%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姜涛名下。一审诉讼费

80元，由通华芯公司负担；鉴定费10000元，由陈卫斌负担。

一审宣判后，陈卫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

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原因如下：一

、原审判决关于姜涛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判决依据的笔

迹鉴定报告违反《笔迹鉴定规范》，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笔迹鉴定报告中的"连

笔趋势"、"搭配比例"、"运笔动作"等特征性描述不属于《笔迹鉴定规范》所规

定的术语；鉴定方法为主观性较强的目测，无测量、统计分析等客观的方法；

分析说明被检字样具有非确定性特征，而鉴定意见属于确定性结论。2、原审判



决以姜涛提供的付款凭证及收条认定姜涛已全部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认定错

误。姜涛提供的部分凭证仅证明由申请开具本票的事实，不能证明本票交付、

兑付的事实，加之付款中包含付给陈卫斌妹妹的款项及利息，因此，这些付款

凭证不能证明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支付。3、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通华芯公司

知晓陈卫斌与姜涛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及解除的真实情况，通华芯公司一审

期间未出庭应诉，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三、陈卫斌与姜涛的股权转让协议已

经解除，陈卫斌至今仍登记为股东。

被上诉人姜涛辩称，一、陈卫斌已经收到了姜涛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陈卫

斌应积极配合通华芯公司办理股权转让登记。二、因为陈卫斌不肯配合通华芯

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事项，致使工商登记上的股东无法变更，因此陈卫斌的

名字还出现在公司的材料上，上诉人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与事实不符。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通华芯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

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东南鉴定中心宋涌法到庭陈述，鉴定报告所使用的"连笔趋势"

、"搭配比例"、"运笔动作"等系鉴定行业最基本的术语。鉴定过程中采用了特

征比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统计分析，本鉴定报告为确定性意见。此外，

姜涛称其向陈卫斌支付的款项有90%存入了陈卫斌的两张银行卡中，本院要求陈

卫斌提供该两张银行卡的往来款明细，陈卫斌拒绝提供。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

，通华芯公司于一审期间提供了书面的答辩意见，支持姜涛的诉讼请求；二审

期间，姜涛作为通华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并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

正确的。

本院认为，姜斌与陈卫斌均系通华芯公司的股东，双方于2007年2月1日签

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下方注明"

款项已全收到。陈卫斌2007.8.3"，经鉴定，该内容系陈卫斌书写。陈卫斌认为

鉴定报告违反了《笔迹鉴定规范》，根据东南鉴定中心的陈述，其鉴定过程符

合规范，所作出的结论为确定性意见。因此，陈卫斌主张鉴定结论不能采信的

理由不能成立。陈卫斌认可收到了姜斌支付的100余万元，但认为姜斌提供的付

款凭证不能证明股权转让款已经全部支付，因姜斌称其所支付的款项绝大部分



存入了陈卫斌的银行卡中，故陈卫斌可以提供该银行卡的往来款明细证明其上

述主张，本院将证明其主张的责任分配给了陈卫斌，但陈卫斌拒绝提供往来款

明细。因此，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陈卫斌主张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依据是南京市政府的表彰决定

和通华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南京市政府的表彰决定与陈卫斌是否为通华芯

公司股东缺乏关联性；同时，因陈卫斌与姜涛在股权转让后未办理工商登记的

变更，通华芯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出现陈卫斌的签字并不必然证明陈卫斌还是

通华芯公司的股东，也不足以证明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解除。鉴于通华芯

公司于一审期间已提交书面答辩状，二审期间到庭并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

，陈华斌关于因通华芯公司未到庭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

院不予采信。

综上，陈卫斌的上诉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陈卫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樊荣禧

代理审判员　　吴劲松

代理审判员　　孙　天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瑞煊


